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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营业税》

前言

2008年11月10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暂行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新修订的三个条例
将于2009年1月1日起施行。修订前的、《增值税暂行条例》对于保障财政收入、调控国民经济发展发
挥了积极作用。但修订前的《增值税暂行条例》实行的是生产型增值税，不允许企业抵扣购进固定资
产的进项税额，存在重复征税问题，制约了企业技术改进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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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营业税》

内容概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暂行条例〉释义与实用指南及案例精解》对于《增值税
暂行条例》、《营业税暂行条例》、《消费税暂行条例》三部行政法规进行了权威解释。在法律解释
的同时，配以100余个案例来阐述增值税、营业税和消费税的计算以及征收和管理方法，以直观的方式
向读者展示三部法规的内容。另外，为了便于读者系统掌握和执行我国现行的增值税、营业税和消费
税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暂行条例〉释义与实用指》还将现行有效的主
要增值税、营业税和消费税政策进行系统整理，全部纳入其中，可谓“一书在手，三税政策不用愁”
。该书既是三部最新行政法规的权威解释，又是增值税、营业税和消费税政策的大全。为便于读者对
比新旧法规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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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国务院令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二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
例》释义与实用指南及案例精解第三部分  新旧《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对照第四部分  国
务院令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第五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释义与
实用指南及案例精解第六部分  新旧《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对照第七部分  国务院令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暂行条例》第八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暂行条例》释义与实用指南及
案例精解第九部分  新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暂行条例》对照第十部分  附录  附录一  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附录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  附录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
税法  附录四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  附录五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  附录六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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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营业税》

章节摘录

第一部分 国务院令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38号《中华人
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已经2008年11月5日国务院第34次常务会议修订通过，现将修订后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公布，自2009年1月1日起施行。总理温家宝二00八年十一月十日中华人
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1993年12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134号发布2008年11月5日国务院
第34次常务会议修订通过）第一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以及
进口货物的单位和个人，为增值税的纳税人，应当依照本条例缴纳增值税。第二条增值税税率：（一
）纳税人销售或者进口货物，除本条第（二）项、第（三）项规定外，税率为17％。（二）纳税人销
售或者进口下列货物，税率为13％：1．粮食、食用植物油；2．自来水、暖气、冷气、热水、煤气、
石油液化气、天然气、沼气、居民用煤炭制品；3．图书、报纸、杂志；4．饲料、化肥、农药、农机
、农膜；5．国务院规定的其他货物。（三）纳税人出口货物，税率为零；但是，国务院另有规定的
除外。（四）纳税人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以下称应税劳务），税率为17％。税率的调整，由国
务院决定。第三条纳税人兼营不同税率的货物或者位税劳务，应当分别核算不同税率货物或者应税劳
务的销售额；未分别核算销售额的，从高适用税率。第四条除本条例第十一条规定外，纳税人销售货
物或者提供应税劳务（以下简称销售货物或者应税劳务），应纳税额为当期销项税额抵扣当期进项税
额后的余额。应纳税额计算公式：应纳税额＝当期销项税额一当期进项税额当期销项税额小于当期进
项税额不足抵扣时，其不足部分可以结转下期继续抵扣。第五条纳税人销售货物或者应税劳务，按照
销售额和本条例第二条规定的税率计算并向购买方收取的增值税额，为销项税额。销项税额计算公式
：销项税额一销售额×税率第六条销售额为纳税人销售货物或者应税劳务向购买方收取的全部价款和
价外费用，但是不包括收取的销项税额。销售额以人民币计算。纳税人以人民币以外的货币结算销售
额的，应当折合成人民币计算。第七条纳税人销售货物或者应税劳务的价格明显偏低并无正当理由的
，由主管税务机关核定其销售额。第八条纳税人购进货物或者接受应税劳务（以下简称购进货物或者
应税劳务）支付或者负担的增值税额，为进项税额。下列进项税额准予从销项税额中抵扣：（一）从
销售方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增值税额。（二）从海关取得的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上
注明的增值税额。（三）购进农产品，除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外，按
照农产品收购发票或者销售发票上注明的农产品买价和13％的扣除率计算的进项税额。进项税额计算
公式：进项税额一买价×扣除率（四）购进或者销售货物以及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支付运输费用的，按
照运输费用结算单据上注明的运输费用金额和7％的扣除率计算的进项税额。进项税额计算公式：进
项税额一运输费用金额×扣除率准予抵扣的项目和扣除率的调整，由国务院决定。第九条纳税人购进
货物或者应税劳务，取得的增值税扣税凭证不符合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有关规定
的，其进项税额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第十条下列项目的进项税额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一）
用于非增值税应税项目、免征增值税项目、集体福利或者个人消费的购进货物或者应税劳务；（二）
非正常损失的购进货物及相关的应税劳务；（三）非正常损失的在产品、产成品所耗用的购进货物或
者应税劳务；（四）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规定的纳税人自用消费品；（五）本条第（一）项至
第（四）项规定的货物的运输费用和销售免税货物的运输费用。第十一条小规模纳税人销售货物或者
应税劳务，实行按照销售额和征收率计算应纳税额的简易办法，并不得抵扣进项税额。应纳税额计算
公式：应纳税额一销售额×征收率小规模纳税人的标准由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规定。第十二条
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征收率为3％。征收率的调整，由国务院决定。第十三条小规模纳税人以外的纳
税人应当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资格认定。具体认定办法由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制定。小规模纳税人会
计核算健全，能够提供准确税务资料的，可以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资格认定，不作为小规模纳税人，
依照本条例有关规定计算应纳税额。第十四条纳税人进口货物，按照组成计税价格和本条例第二条规
定的税率计算应纳税额。组成计税价格和应纳税额计算公式：组成计税价格一关税完税价格+关税+消
费税应纳税额=组成计税价格×税率第十五条下列项目免征增值税：（一）农业生产者销售的自产农
产品；（二）避孕药品和用具；（三）古旧图书；（四）直接用于科学研究、科学试验和教学的进口
仪器、设备；（五）外国政府、国际组织无偿援助的进口物资和设备；（六）由残疾人的组织直接进
口供残疾人专用的物品；（七）销售的自己使用过的物品。除前款规定外，增值税的免税、减税项目
由国务院规定。任何地区、部门均不得规定免税、减税项目。第十六条纳税人兼营免税、减税项目的
，应当分别核算免税、减税项目的销售额；未分别核算销售额的，不得免税。减税。第十七条纳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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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额未达到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规定的增值税起征点的，免征增值税；达到起征点的，依照
本条例规定全额计算缴纳增值税。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单位或者个人在境内提供应税劳务
，在境内未设有经营机构的，以其境内代理人为扣缴义务人；在境内没有代理人的，以购买方为扣缴
义务人。第十九条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一）销售货物或者应税劳务，为收讫销售款项或者取
得索取销售款项凭据的当天；先开具发票的，为开具发票的当天。（二）进口货物，为报关进口的当
天。增值税扣缴义务发生时间为纳税人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的当天。第二十条增值税由税务机关征收
，进口货物的增值税由海关代征。个人携带或者邮寄进境自用物品的增值税，连同关税一并计征。具
体办法由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会同有关部门制定。第二十一条纳税人销售货物或者应税劳务，应当
向索取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购买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并在增值税专用发票上分别注明销售额和销项
税额。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一）向消费者个人销售货物或者应税劳务
的；（二）销售货物或者应税劳务适用免税规定的；（三）小规模纳税人销售货物或者应税劳务的。
第二十二条增值税纳税地点：（一）固定业户应当向其机构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总机构
和分支机构不在同一县（市）的，应当分别向各自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经国务院财政、
税务主管部门或者其授权的财政、税务机关批准，可以由总机构汇总向总机构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
申报纳税。（二）固定业户到外县（市）销售货物或者应税劳务，应当向其机构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
关申请开具外出经营活动税收管理证明，并向其机构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未开具证明的
，应当向销售地或者劳务发生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未向销售地或者劳务发生地的主管税务机
关申报纳税的，由其机构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补征税款。（三）非固定业户销售货物或者应税劳务
，应当向销售地或者劳务发生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未向销售地或者劳务发生地的主管税务机
关申报纳税的，由其机构所在地或者居住地的主管税务机关补征税款。（四）进口货物，应当向报关
地海关申报纳税。扣缴义务人应当向其机构所在地或者居住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其扣缴的税款
。第二十三条增值税的纳税期限分别为1日、3日、5日、10日、15日、1个月或者1个季度。纳税人的具
体纳税期限，由主管税务机关根据纳税人应纳税额的大小分别核定；不能按照固定期限纳税的，可以
按次纳税。纳税人以1个月或者1个季度为1个纳税期的，自期满之日起15日内申报纳税；以1日、3日
、5日、10日或者15日为1个纳税期的，自期满之日起5日内预缴税款，于次月1日起15日内申报纳税并
结清上月应纳税款。扣缴义务人解缴税款的期限，依照前两款规定执行。第二十四条纳税人进口货物
，应当自海关填发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之日起15日内缴纳税款。第二十五条纳税人出口货物适
用退（免）税规定的，应当向海关办理出口手续，凭出口报关单等有关凭证，．在规定的出口退（免
）税申报期内按月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办理该项出口货物的退（免）税。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财政、税
务主管部门制定。出口货物办理退税后发生退货或者退关的，纳税人应当依法补缴已退的税款。第二
十六条增值税的征收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本条例有关规定执行。第二十
七条本条例自2009年1月1日起施行。第二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释义与实用指南及
案例精解第一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以及进口货物的单位和
个人。为增值税的纳税人，应当依照本条例缴纳增值税。【释义与实用指南】本条界定了增值税的纳
税人和征税范围。增值税的征税范围包括三个：①销售货物；②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③进口货
物。我国对货物和劳务不是统一征收增值税，而是分别征收增值税和营业税。当然，在劳务中，加工
、修理修配劳务是例外，征收增值税而非营业税。关于征税范围，应注意以下解释：货物，是指有形
动产，包括电力、热力、气体在内。加工，是指受托加工货物，即委托方提供原料及主要材料，受托
方按照委托方的要求制造货物并收取加工费的业务。修理修配，是指受托对损伤和丧失功能的货物进
行修复，使其恢复原状和功能的业务。销售货物，是指有偿转让货物的所有权。提供加工、修理修配
劳务，是指有偿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但单位或个体经营者聘用的员工为本单位或雇主提供加工
、修理修配劳务，不包括在内。有偿，包括从购买方取得货币、货物或其他经济利益。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境内（以下简称境内）销售货物，是指所销售的货物的起运地或所在地在境内。单位，是指国有
企业、集体企业、私有企业、股份制企业、其他企业和行政单位、事业单位、军事单位、社会团体及
其他单位。个人，是指个体经营者及其他个人。纳税人的有些行为虽然从民法上看不属于销售货物行
为，但在税法上仍然将其视为销售货物的行为，应当征收增值税。根据现行税法的规定，单位或个体
经营者的下列行为，视同销售货物：①将货物交付他人代销；②销售代销货物；③设有两个以上机构
并实行统一核算的纳税人，将货物从一个机构移送其他机构用于销售，但相关机构设在同一县（市）
的除外；④将自产或委托加工的货物用于非应税项目；⑤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购买的货物作为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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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给其他单位或个体经营者；⑥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购买的货物分配给股东或投资者；⑦将自产、
委托加工的货物用于集体福利或个人消费；⑧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购买的货物无偿赠送他人。由于我
国对货物和劳务分别征税，而现代经济中出现了大量既有货物因素，也有劳务因素的销售行为，对此
，我国税法将其界定为"混合销售行为"。根据现行税法的规定，一项销售行为如果既涉及货物又涉及
非应税劳务，为混合销售行为。从事货物的生产、批发或零售的企业、企业性单位及个体经营者的混
合销售行为，视为销售货物，应当征收增值税；其他单位和个人的混合销售行为，视为销售非应税劳
务，不征收增值税。纳税人的销售行为是否属于混合销售行为，由国家税务总局所属征收机关确定。
非应税劳务，是指属于应缴营业税的交通运输业、建筑业、金融保险业、邮电通信业、文化体育业、
娱乐业、服务业税目征收范围的劳务。从事货物的生产、批发或零售的企业、企业性单位及个体经营
者，包括以从事货物的生产、批发或零售为主，并兼营非应税劳务的企业、企业性单位及个体经营者
在内。由于法律允许纳税人从事多种经营项目，因此，很多纳税人兼有销售货物和提供劳务两种经营
，对此，税法将其界定为"兼营行为"。根据现行税法的规定，纳税人兼营非应税劳务的，应分别核算
货物或应税劳务和非应税劳务的销售额。不分别核算或者不能准确核算的，其非应税劳务应与货物或
应税劳务一并征收增值税。纳税人兼营的非应税劳务是否应当一并征收增值税，由国家税务总局所属
征收机关确定。除上述制度以外，现行税法还对一些容易混淆的销售行为作出了特别规定，主要包括
：（1）货物期货（包括商品期货和贵金属期货），应当征收增值税。（2）银行销售金银的业务，应
当征收增值税。（3）基本建设单位和从事建筑安装业务的企业附设的工厂、车间生产的水泥预制构
件、其他构件或建筑材料，用于本单位或本企业的建筑工程的，应在移送使用时征收增值税。但对其
在建筑现场制造的预制构件，凡直接用于本单位或本企业建筑工程的，不征收增值税。（4）典当业
的死当物品销售业务和寄售业代委托人销售寄售物品的业务，均应征收增值税。（5）因转让著作所
有权而发生的销售电影母片、录像带母带、录音磁带母带的业务，以及因转让专利技术和非专利技术
的所有权而发生的销售计算机软件的业务，不征收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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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暂行条例〉释义与实用指南及案例精解》同时收入了新
旧《增值税暂行条例》、《营业税暂行条例》以及《消费税暂行条例》的对照，让新旧法规的变化一
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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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新改革的税收内容都涵盖其中并加以一定得解释，但解释的部分不多，还随书附送了相关的税法
和规章。感觉是挺实用的，一本顶多本。书的质量也不错~
2、首先声明本人仅研读了营业税部分，书中的一些释义有的是错误的，典型的如：“建筑业的转包
款不能归入按差额征税的范围内，仅分包款可以”，这是新条例的规定，还有案例分析中的“个人无
偿赠送不动产不征营业税”也显然与“新实施细则”相悖。不知书中的错误还有多少，我是正在省税
务培训中学习的入门者，让菜鸟来做啄木鸟真的很吃力。不过市面上真能称得上流转税权威释义的著
作的确甚少，只好慢慢啃这本了！
3、书的内容都是旧的例子，加点新条例的条文，没有分析，有些分析还是旧的。黑心，赚这种钱
，made。
4、此书的作者，明显就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家伙，还打着专家的招牌在行骗。用的最新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暂行条例”，解释时却是用老的实施细则，害人不浅啊。
5、增值税部分比营业税不部分好，但事例相对旧些，增值税新的变动部分应再多配些事例，便于举
一反三。
6、书中把每一条条例都进行了解释和拓展，最好的是紧接着就有相应的举例，同时将新旧条例进行
了对比，以后也可以随时查阅，是工作和学习的好工具书。
7、同意楼上的意见,这本书看着真是乱七八糟,有的已作废了还写上了.
8、非常喜欢这本书！很实用！很详细！！
9、不错，就是可惜要的另一本书没货
10、实用，便于理解法条
11、不容易买到的书，书店都没有，也只有在网上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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